附件1
优秀博士研究生延长期资助申请表
	姓  名
	
	学  院
	
	学  号
	

	导师姓名
	
	博士入学年月
	
	预计毕业年月
	

	一级学科
	
	二级学科
	

	达到申请博士学位基本要求的相关代表性成果
	成果名称
	成果出处
	获得年月 
	查询信息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延长期期间的预期成果
	成果名称
	成果出处
	预计年月 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	导师意见
	






导师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学院评审意见
	






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研究生院/研究生工作部
审核意见
	






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注：
1、“成果名称”栏，可填写论文题目、专著名称、专利名称、奖励名称等。
2、“成果出处”栏，可填写刊物名称、出版机构、奖励发放单位等。列入统计范围的学术论文等必须以本人为第一作者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唯一署名单位。导师为第一作者，博士生本人为第二作者的学术论文以1篇计入统计数。
3、“获得年月”栏，可填写论文公开发表、专著公开出版、专利授予、奖励获批的具体年月。
4、“成果查询信息”栏，应填写论文检索号、国际标准书号（ISBN）、专利号、获奖证书号等。填写“检索号”时，若论文被SCI、SSCI、EI、A&HCI等检索，则填写论文检索号。


